
第 51屆國際聖體大會台灣團新竹教區分團簡介 

時間：2016/1/27(三)~2/3(三)            地點：菲律賓宿霧 

團長：林安德神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領隊：黃文雷弟兄 

名額：24 人 

行程表：本團將與台北、台中教區相同，統由台南百翔旅行安排(包括全程食、宿、交通

報名手續…)，請參閱附件或「天主教週報」第 339 期第 12~13 版。 

團費：6/12前報名每人現金優惠價新台幣45500元、刷卡價46500元 

繳費：1.6/12前繳交作業金10000元，郵撥帳號：19087251，戶名：財團法人台灣省天主

教會新竹教區※請註明「第51屆國際聖體大會團費作業金」；2.餘額於9/9第一次

培訓課程時繳交，繳費方式另行通知。 

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6/12止；6/12之後報名者，將因報名費增加而調增團費。 

應備文件：1.報名表；2.護照正本(有簽名,效期回程日算起七個月以上)；3.相片2 吋1 張

（做朝聖手冊用）；4.身分證影本。 
備註：15歲以下之小孩，需與父或母親同行並同時送簽證。需附3個月內有效之戶籍謄本正本；2.年滿

80歲以上需附英文醫生證明(其健康適宜搭機旅行)；3.孕婦懷孕滿7個月以上無法入境菲律賓。

4.役男或軍公教人員需蓋好備查章後才可送菲簽。 

【報價內容包含】 

1. 國際聖體大會報名費USD 175。2. 桃園—宿霧經濟艙團體來回機票及兩地機場稅、兵險、燃油附加

費。3. 菲律賓團體簽證費。4. 行程內各風景點門票、交通及食宿費用。5. 全程領隊導遊、司機小費。

6. 全程翻譯英文領隊隨行。7. 200萬旅遊責任險及20萬醫療險。 

8. A.培訓講義，B.台灣聖體團(團體標誌)，C.小面國旗 (手持)，D.講師車馬費培訓場地租借費用，E.

提供出團大會手冊中文資料，F.雜支(教區出團旗幟、點心、回台紀念相片製作……)(專款用於51屆國

際聖體大會相關支出,由主教團開捐款收據)。9.新竹聖體團標徽。10.翻譯耳機、隨身摺疊座椅。11.新

竹至機場來回接送。 

【報價內容不含】 

1. 護照費NT$1400 元。2. 床頭及其它服務小費。3. 純屬私人之消費，如行李超重費、飲料、酒類、

洗衣、電話、電報及私人交通費。4. 個人參加行程外之自費項目活動及行程表中未列之行程及活動。

5. 以上報價如遇機票或匯率調整，則團費隨之調整 

 

行前培訓：參加者必須參加兩次主教團舉辦的培訓課程。 

第一次將分開辦理，參加者可選擇時間與場地參加。 

1)9 月 9 日(六)台北總主教公署 

2)10 月 3 日(六)台中上智服務中心 

3)10 月 17 日(六)高雄道明福傳中心 

4)10 月 31 日(六)花蓮主教座堂牧靈中心 

第二次培訓預計在 2016 年 1 月中旬，會中並舉行授旗派遣禮。 



第 51屆國際聖體大會台灣團新竹教區分團報名表 

 此項表格請每位參加者填寫乙份，敬請〝務必〞詳細地填寫以下基本資料，每一項都要填寫，

以利主辦單位為您提供服務，若報名表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影印。謝謝配合！ 

 填妥報名表，請傳真至 03-5264786，或郵寄至 30051 新竹市中正路 156-1 號牧靈組收，或

email 至 coresponsibility@hcd.org.tw，若有問題，歡迎洽詢：0926-045633 黃文雷弟兄 

推薦人(介紹人)：  
本人參加 2016 年 01 月 27 日出發之 宿霧聖體大會 8 日 行程 

參加者 

中文姓名  
同護照上

英文姓名 
 □男□女 

出生日期(西元):     年   月   日 身份証號  國籍 □ROC□其它      

連絡 

資料 

聯絡地址:□□□ 

行動電話: 電話: 所屬堂口: 

E-mail(務必填寫,以利連絡)： 

手機 LINE ID(務必填寫,以利連絡)： 

出發地需求:□桃園機場 □高雄小港機場 □JOIN 直接當地機場會合 □其它       

聖體大會現場：□全素 □葷食 (大會規定，請一定要填寫),如有飲食上特殊過敏體質者，請先提出。 

旅遊特別餐食需求:□無□全素□機上素食□不吃牛□不吃羊□不吃海鮮□不吃雞,鴨□其它           

特殊需求:□要輪椅   □要住一大床   □要嬰兒尿布    □其它 

緊急聯絡人

(務必填寫) 

姓名: 電話: 行動電話： 

新辦護照 (工作天 7) 工本費 NTD:1,400,請隨辦證時附上 

 需備證件： 

1.身份證正本(年滿 14歲).2.二吋彩色白底近照２張(新式”大頭版”的).3.舊護照正本(一年內剛過期

需附上).4.未滿 42歲之男性,請袝上退伍令正本.5.軍人身份者,需繳附軍人身份證正本.6.首次新辦護

照者，應向戶籍所在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轄內之戶政事務所臨櫃辦理「人別確認」(不可跨縣市辦理但可

跨區辦理)。已持有舊護照者，則免辦人別確認。7.護照遺失者請附報案證明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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